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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位于鄢陵县柏梁镇 311国道旁，项目投资 3000万元，

对污水处理站、锅炉等进行技术改造。本项目采用传统窖池固态发酵法生产浓香型

白酒，其生产规模可达到年产 1200吨原酒，成品酒规模为 1800吨/年。

我公司在项目环评期间采取了报纸公开和网络平台公示两种形式征求公众意

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项目首次公众参与公示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我公司于第一次于 2020年 5月 7

日在鄢陵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介绍了项目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和

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以及提交公众

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我公司于 2020年 5月 7日在鄢陵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了网络公示，公示内容见

表 1，公示时间为 2020年 5月 7日~至今。公示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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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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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内容

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 吨原酒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规定，现将“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 吨原酒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宜进行进行信息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年产 1200吨原酒

建设性质：改建

建设单位：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许昌市鄢陵县柏梁镇镇西 311国道北侧

建设内容：本项目投资 3000万元，对项目天然气锅炉、污水处理设施、环保设

施等进行技术改造。技改后，年产原酒 1200吨。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闫主任

联系电话：18603999036
通讯地址：许昌市鄢陵县柏梁镇镇西 311国道北侧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编制单位：河南省正大环境科技咨询工程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下载见附件或以下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电话、信函、传真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发表对“河
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吨原酒技改项目”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本次

征求意见期限为信息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将把公众意见和建议

汇总在《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吨原酒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中，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等反映。

信息公示单位：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7日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当地社会各界人士的反

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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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于 2020年 5月 29日在鄢陵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同时于 8月 17日和 8月 18日在《河南日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公示主

要介绍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等。

鄢陵县人民政府网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见表 2，公示时间为 2020年 5月 29日~

2020年 8月 18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见图 2。

《河南日报》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见图 3和图 4。

表 2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 吨原酒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要求，现将“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吨
原酒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

1、建设项目简介

本项目位于鄢陵县柏梁镇 311国道旁，项目投资 3000万元，对污水处理站、锅

炉等进行技术改造。本项目采用传统窖池固态发酵法生产浓香型白酒，其生产规模

可达到年产 1200吨原酒，成品酒规模为 1800吨/年。

2、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及河南省相关产业政策；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可行，各项

污染物指标均满足达标排放。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0吨原酒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包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所有公众。

三、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如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并通过下述

联系方式直接向建设单位反馈。

1、公众意见表连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6572-561269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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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名 称：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鄢陵县柏梁镇 311国道旁

联系人：闫主任

联系电话：18603999036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或其他合理的方式向建

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意见。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1、电子版报告书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jO7kgYkGjc83CwglBqE8Q
提取码：dbs4
3、纸质报告书获取途径：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厂内，咨询电话

18603999036。
信息公示单位：河南姚花春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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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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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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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报纸公示截图

图 4 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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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当地社会各界人士的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

我公司通过在报纸公开、网络平台公示、网络平台公示意见表等多种形式征求

公众意见。其中报纸公开、网络平台公示、网络平台公示意见表等征求意见过程中

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5、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本项目网络平台公示、报纸公示等相关资料已整理完成，存档备查。

5.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项目在公众参与过程中，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分别进

行了网上一次、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意见表等形式收集意见和建议，我单位已将

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环评单位。

5.3 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我单位对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真实

性负责，并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6 附件

附件 诚信承诺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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